
國立屏東大學應用日語學系學生專題製作實施要點草案 

106年 11月 1日 106學年度第 1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6年 12月 19日人文社會學院 106 學年度第 1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本學系為培養學生在應用日語相關領域內的獨立思考與解決問題之實作能力，

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學系於大學部四年級上、下學期分別開設「專題製作」課程（各二學分）。

本學系大學部四年級學生於規定期限前未獲本學系簽約廠商錄取校外實習資格

者，應選修「專題製作」一學年課程。  

三、專題製作採取指導老師制，學生以四至六人一組為原則，各組學生自行徵詢

本學系專任教師同意指導，並須在規定期限前，將「指導專題同意書」送系辦

彙整，始獲專題製作選課之資格。 

四、選修「專題製作」及「指導專題同意書」繳交期限： 

(一)未獲大四上學期實習資格者於大三下學期 5月 31日前。 

(二)未獲大四下學期實習資格者於大四上學期最後一次加退選結束前三天。 

五、各組專題製作所需之預備知識課程規劃建議，必要時得依指導老師建議調整。  

六、專題製作之成績由指導老師負責評分，學生需於期末考結束前，提出專題製作

書面報告；未繳交書面報告者，視為該課程成績不及格。 

七、各組專題製作之報告須繳交一本（含電子檔）存放系辦公室，俾利參考。 

八、凡本學系專任教師均有參與專題研究指導之義務，每人至多指導八位學生。 

九、若因故需更換指導老師，需填寫「專題製作指導老師變更申請書」，更換次數以

一次為原則，於四年級上學期申請完成，並經新、舊指導老師簽名同意後，送至

系辦（經系主任核可）存查。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可提請本學系系務會議決議之。 

十一、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院務會議備查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應用日語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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